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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中學教職員編制 
常見的問題與答案 

 

1. 問: 學校應否把根據教師與班級比例（「班師比」）計算得到的教學人員數目，上捨

入至下一個整數？ 
 
 答: 不應該。由 2009/10 學年起，根據修訂的班師比計算教師人手時，如出現小數

位，已不再用上捨入數的方法處理，學校可保留不足一位教師的小數位學位教

師職位，或選擇把小數位職位轉為現金津貼，即「小數位職位現金津貼」，津貼

額是以學位教師的中點薪金計算（請同時參閱以下第 5 題）。有關「小數位職

位 現 金 津 貼 」 的 詳 細 安 排 ， 請 參 閱 已 上 載 於 教 育 局 網 頁 的 資 料 
（https://www.edb.gov.hk > 學校行政及管理 > 一般行政 > 有關學校教職員 
> 資助學校教職員編制的相關事宜）。 

 

2. 問: 由 2009/10 學年起，以往的分組授課額外教師、學校圖書館主任、額外的中文

教師、負責輔導教學、學生輔導及課外活動的額外教師和根據《教育統籌委員

會第五號報告書》建議的額外非學位教師，已不再另行提供，這是否表示不鼓

勵學校繼續調配教師擔任有關職務？ 
 
 答: 不是。上述為所有學校提供的額外教師職位，已納入修訂後的班師比內，以便

學校更靈活調配人手，推行新學制。學校應按照校本運作需要調配教師的職務。 
 

3. 問: 「為支援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而增聘的學位教師」的教席數目是如何計算出來

的？ 
 
 答: 學校取錄每一班成績最弱的一成中一至中三年級學生，會獲額外 0.7 名教師，

至於其他的第三派位組別中一至中三年級學生，每班會獲額外 0.3 名教師。由

2009/10 學年起，假如計算結果有小數位，這小數位部分會保留至小數點後一

個 位 。 有 關 詳 情 ， 請 參 閱 已 上 載 於 教 育 局 網 頁 的 計 算 方 法

（https://www.edb.gov.hk > 學校行政及管理 > 一般行政 > 有關學校教職員 
> 資助學校教職員編制的相關事宜 > 提供額外教師照顧中一至中三的第三派

位組別學生和成績最弱的一成學生）。 
 
  我們鼓勵學校靈活調配這些額外教師，推動「全校參與」模式以照顧學業成績

稍遜的學生。 
 

4. 問: 「為支援高中課程而增聘的學位教師」及「為支援生涯規劃而增聘的學位教師」

的教席數目是如何計算出來的？ 
 
 答: 「為支援高中課程而增聘的學位教師」的教席數目會按學校每個學年的核准高

中班（中四至中六）的數目計算，即每班可獲 0.1 名學位教師；而每所開設高

中班級的學校則獲提供一名「為支援生涯規劃而增聘的學位教師」。詳情請參

閱教育局通告第 5/2019 號。 
 

 

 

https://www.edb.gov.hk/tc/index.html
https://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sch-staff/staff-entitlement-aided-schools/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sch-staff/staff-entitlement-aided-schools/Band3_appendix_(TC)_2016.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sch-staff/staff-entitlement-aided-schools/Band3_appendix_(TC)_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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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問:  教師職位如有小數位部分，這些小數位職位會如何處理？ 
 
 答:  我們會根據班師比計算的數額及其他可用作計算晉升職位的額外教席一併計

算晉升職級的總教席數目，剩餘的小數位會與其他屬特定改善計劃下的額外教

師（例如為支援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而增聘的學位教師）職位合併計算，計算

結果的整數部分不會用作計算晉升職位。至於剩餘的小數位職位，學校仍可依

照現行的做法，選擇將這小數位職位轉為「小數位職位現金津貼」。具體的情況

請參閱以下例子。 
   

 例子 1 例子 2 例子 3 
班級結構 4-4-4-4-4-4 3-3-3-4-4-4 4-5-4-5-4-5 
(a) 根據班師比計算的數額 46.8 41.4 52.8 
(b) 為支援高中課程而增聘的學

位教師 
1.2 1.2 1.4 

(c) 小計 = (a) + (b) 48 42.6 54.2 
(d) 為支援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

而增聘的學位教師 
1.2 0.2 0.9 

總數 
= (c)的小數位部分 + (d) 

1.2 0.8 1.1 

合併計算後的整數部分 
（不會用作計算晉升職位） 

1 0 1 

合併計算後的小數位職位 0.2 0.8 0.1 
 

6. 問: 學校可否選擇把部分小數位職位轉為「小數位職位現金津貼」，而同時保留剩

餘部分為學位教師職位？ 
 
 答: 不可以。學校只能選擇把整個小數位職位轉為「小數位職位現金津貼」，或保留

小數位學位教師職位。 
 

7. 問: 如學校有過剩教師，可否選擇把小數位職位轉為「小數位職位現金津貼」？ 
 
 答: 如學校有過剩教師（即常額教師及已凍結的教師職位數目超逾核准編制），只

可選擇保留小數位學位職位。 
 

8. 問: 學校可不可以在學年中更改處理小數位職位的選擇？ 
  
 答: 在一般情況下，有關決定不能在學年中途更改 ， 學校只可更改下一學年處理小

數位職位的選擇。換言之，如學校於 2026 年 3 月份在教育局通函第 34/2026 號

「財政預算（2026/27 學年）：資助中學申請津貼安排」的表格甲上作出選

擇之後而決定更改原先的選擇，須儘早或在 2026 年 6 月 30 日前以書面通知所

屬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9. 問: 學校可否在不同學年更改選擇，將「學校行政主任津貼」轉為常額學校行政主

任職位，或將常額學校行政主任職位轉為領取「學校行政主任津貼」？ 
  
 答: 為維持工作團隊的穩定性，選擇了在核准非教學人員編制內開設常額學校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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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職位的學校，在一般情況下不可以在往後學年改為領取「學校行政主任津

貼」。然而，如情況特殊（例如：聘用的常額學校行政主任離職或退休），學校

可向所屬地區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提出書面申請並闡明理據，以轉為選擇領取

「學校行政主任津貼」。在學校具備充份理據的情況下，教育局會酌情考慮有

關申請。 
   
  請注意，當學校在某一學年把領取「學校行政主任津貼」選項更改為常額學校

行政主任職位，如有關津貼尚有結存，學校仍可繼續使用津貼的餘款至該學年

的 8 月 31 日。在該日期後，資助學校（包括特殊學校）須把仍未使用的撥款

餘額退還教育局。本局正優化「學校行政主任津貼」的安排而 2026/27 學年的

詳情會稍後公佈。 
 

10. 問: 如何計算中學實驗室技術員的數目？ 
 
 答: 有關實驗室技術員編制安排的詳情及相關的計算例子，請參閱教育局通告第

12/2016 號「由 2017/18 學年開始實驗室技術員編制的安排」及上載於教育局網

頁的相關常見問與答（https://www.edb.gov.hk > 課程發展及支援 > 學習領域 
> 科學教育 > 實驗室技術員編制）。 

 

11. 問: 在資助學校教師職位全面學位化的政策下，由 2019/20 學年起，計算教學人員

編制的方法與以往有何不同？ 
 
 答: 在教師職位全面學位化的政策下，在 2019/20 學年，公營學校的學位教師職位

比例一次過增加至 100%，即公營中學的學位教師職位比例由當時的 85%增加

至 100%。換句話說，在 2019/20 學年或之後，公營學校核准編制內的所有教席

均為學位教師職位。資助中學教學人員編制的整體職位數目及屬晉升職級的教

席數目，會按現行《資助則例》的相關原則及相關教育局通告／通函釐定。 
 

12. 問: 教育局怎樣決定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統籌主任）的職級？ 
 
 答: 由 2019/20 學年起，教育局會於取錄較多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而面對較大挑戰

的公營普通學校，提升統籌主任的職級至晉升職級，讓其更有效地發揮領導、

管理及統籌的角色，協助校長和副校長推行「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我們

會按照學校的「學習支援津貼」是否達到指定指標，以決定是否提升其統籌主

任的職級至晉升職級。詳情請參閱教育局通告第 8/2019 號。 
 

13. 問: 如何計算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師（支援老師）的數目？ 
 
 答: 由 2019/20 學年起，學校的「學習支援津貼」額達到不同的指定指標，會獲轉

換／提供額外一至三個學位教師職位。學校獲得額外常額教席，須安排相應數

目的學位教師出任支援老師。在以部分「學習支援津貼」轉換為編制內的學位

教席（即支援老師）後，學校可繼續運用餘下的「學習支援津貼」，為有特殊

教育需要學生安排適切的支援服務，包括增聘人手或外購服務。詳情請參閱教

育局通告第 6/2019 號。 

 

教育局 
二零二六年三月 

https://www.edb.gov.hk/t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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